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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43      证券简称：青海华鼎      公告编号：临 2024-036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收购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在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下称“茫崖源鑫”）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为人民币 4,884.51 万元（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基

础上，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青海华鼎”或“公司”）

与新疆源鑫隆昌能源有限公司（下称“源鑫隆昌”）、茫崖源鑫签署《关

于增资收购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的协议》（下称“增资协议”），公

司通过增资 5,083.88 万元取得茫崖源鑫 51%的股权。 

2、本次增资收购茫崖源鑫 51%的股权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增资协议签署概述 

1、基于茫崖源鑫所处的天然气行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为未来业绩提供新的增长点。在茫崖源鑫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4,884.51万元（评估基准日 2024年 7月 31日）

的基础上，公司与源鑫隆昌、茫崖源鑫签署《关于增资收购茫崖源鑫

能源有限公司的协议》，约定青海华鼎以现金增资 5,083.88 万元取得

茫崖源鑫 51%的股权。 

于 2024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收购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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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根据《公司章程》，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名称：新疆源鑫隆昌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0313496780L； 

3、成立日期：2015年 1 月 6日； 

4、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新疆巴州库尔勒市延安路七星大厦

3 单元 901 室； 

5、法定代表人：郑建勋；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0 万元； 

7、经营范围：天然气项目、液化气项目的投资，批发：成品油，

热力生产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新疆庆源鼎盛热能有限公司持

股 88%，实际控制人为孙烨。 

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源鑫隆昌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 

2、住所：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花土沟镇 G315 茫崖段 K1233400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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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郑建勋； 

5、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6年 4 月 13 日； 

7、经营范围：天然气项目投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茫崖源鑫与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9、财务状况：（近一年近一期）：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中兴华

审字（2024）第 43107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标的公司经

审计的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7 月 31日 2023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76.41  2,098.94  

净资产 723.13  1,266.59  

营业收入 2,975.95  6,739.85  

净利润 146.54  533.46  

10、主要业务情况：CNG 加气站及 LNG加气站的运营管理。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沃克森

评报字（2024）第 2091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本次标的资产评估机

构采用了收益法和市场法两种方法同时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报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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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青海华鼎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茫崖源鑫能

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为经济行为之目的所涉及的

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申报的所有资产和相关负债。 

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经过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中兴华审字（2024）第 431079

号审计报告。 

（2）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3）评估基准日：2024年 7 月 31日。 

（4）评估方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5）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

值为 723.13 万元，本次评估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884.51 万元，增值额为 4,161.37 万元，增值率为 575.46%。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特别提请报告使用人使用本报告时注意

报告中所载明的特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项。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

起至 2025 年 7 月 30 日止。除本报告已披露的特别事项，在评估基准

日后、使用有效期以内，当经济行为发生时，如企业发展环境未发生

影响其经营状况较大变化的情形，评估结论在使用有效期内有效。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截至交易基准日 2024 年 7 月 31日，交易标的茫崖源鑫能源有限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723.13 万元，本次交易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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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 4,884.51 万

元，增值额为 4,161.37 万元，增值率为 575.46%。由于标的在近期

未发生股权变更，故无公开市场价格。 

1、 潜在风险 

（1）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政策 

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内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从

而对区域内公路运输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公司的燃气销量。 

（2）燃气价格波动风险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存在波动，燃气价格波动可能影响公司的燃气

销量。 

2、 公平合理性分析 

（1）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经查询申银万国-公用事业--燃气，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扣除

非经常损益后的市盈率(TTM)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市盈率 

000407.SZ 胜利股份 18.0059 

001299.SZ 美能能源 31.8852 

001331.SZ 胜通能源 77.4490 

002267.SZ 陕天然气 13.2275 

002911.SZ 佛燃能源 15.9331 

300332.SZ 天壕能源 149.4996 

300435.SZ 中泰股份 17.1943 

600681.SH 百川能源 19.2904 

600803.SH 新奥股份 20.9841 

600903.SH 贵州燃气 70.5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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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917.SH 重庆燃气 23.1325 

601139.SH 深圳燃气 13.0704 

603053.SH 成都燃气 19.3750 

603080.SH 新疆火炬 13.9019 

603318.SH 水发燃气 33.8988 

603393.SH 新天然气 12.9414 

603689.SH 皖天然气 11.4849 

603706.SH 东方环宇 14.5713 

605090.SH 九丰能源 13.6178 

605169.SH 洪通燃气 12.8485 

605368.SH 蓝天燃气 15.7669 

831010.BJ 凯添燃气 22.5974 

834014.BJ 特瑞斯 15.3993 

   

算术平均  28.55 

算术平均（考虑流动性折扣后）    23.72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根据盈利预测，标的企业在 2024 年-2028 年的市盈率如下表所

示： 

项目 2024 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PE 19.67 13.46 12.69 12.39 11.97 

标的预测期市盈率要低于考虑流动性折扣后的市盈率平均数

23.72。 

（2）同类并购投资估值水平 

经查询近年来燃气行业收购案例，估值 PE 与本次标的对比如下

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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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并购标的 

评估 

金额 

市盈率 

(PE) 
评估基准日 

1 新奥股份 新奥舟山 90%股权 857,520.00  14.94  2021年 12月 31日 

2 百川能源 荆州天然气 100%股权 87,920.00  11.26  2016年 12月 31日 

3 百川能源 阜阳国祯燃气 100%股权 134,422.39  11.41  2018年 3月 31日 

4 百川能源 涿鹿大地燃气 100%股权 19,543.00    2019年 8月 31日 

5 百川能源 
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 100%

股权 
2,504.78    2019年 8月 31日 

6 成都燃气 成都凯能天然气 100%股权 29,200.00  12.04  2020年 5月 31日 

7 成都燃气 
四川晶盛燃气管网资产

100% 
4,858.00    2020年 5月 31日 

8 佛燃股份 
武强县中顺天然气 80%股

权 
4,964.11    2019年 1月 15日 

9 佛燃股份 佛山综合能源 80%股权 10,505.12    2021年 9月 30日 

10 九丰能源 四川远丰森泰 100%股份 180,200.00  5.77  2021年 12月 31日 

11 蓝田燃气 长葛蓝天 52%股权 40,051.00  14.81  2021年 12月 31日 

12 胜利股份 江西尚典晟实业 100%股权 10,607.78    2017年 4月 30日 

13 胜利股份 
重庆胜邦燃气有限公司 

100%股权 
66,556.00   2017年 12月 23日 

14 胜利股份 
淄博绿川燃气有限公司

62.7040%股权 
13,121.73 17.82  2016年 7月 31日 

15 胜利股份 
安阳北方胜利燃气有限公

司 60%股权 
6,783.13    2016年 11月 20日 

16 胜利股份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 55% 17251.09   2017年 6月 30日 

17 水发燃气 银川中油精诚 100%股权 41263.74 9.86  2019年 6月 30日 

18 水发燃气 美源辰能源 100%股权 55,252.77 12.22  2020年 4月 30日 

19 水发燃气 豪迈新能源 100%股权 54,296.80  12.73  2020年 4月 30日 

20 水发燃气 通辽隆圣峰 51%股权 20,588.70  30.18  2021年 6月 30日 

21 水发燃气 铁岭隆圣峰 51%股权 10,296.90  24.70  2021年 6月 30日 

22 

昆仑燃气 

(打包收购新

天然气 10个

项目) 

米泉鑫泰 51%股权 27,364.93  

8.19  

2019年 10月 31日 

23 乌市鑫泰 51%股权 3,504.20  2019年 10月 31日 

24 阜康鑫泰 51%股权 5,550.32  2019年 10月 31日 

25 五家渠鑫泰 51%股权 14,098.48 2019年 10月 31日 

26 鑫泰长通 51%股权 700.37  2019年 10月 31日 

27 库车鑫泰 49%股权 7,504.53  2019年 10月 31日 

28 焉耆鑫泰 49%股权 3,514.18  2019年 10月 31日 

29 博湖鑫泰 49%股权 2,077.72  2019年 10月 31日 

30 和硕鑫泰 49%股权 365.59  2019年 10月 31日 

31 
新疆鑫泰压缩天然气 49%

股权 
3,518.28  2019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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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昆仑燃气 

(打包收购金

鸿控股 17个

项目) 

泰安泰港 80% 16,409.65  

9.84  

2019年 2月 28日 

33 泰安港新 74% 14,300.99  2019年 2月 28日 

34 衡阳天然气 34% 19,446.98  2019年 2月 28日 

35 衡阳西纳天然气 100% 7,374.20  2019年 2月 28日 

36 湘潭中油新兴 60% 14,092.20  2019年 2月 28日 

37 韶山中油金鸿 100% 2,167.00  2019年 2月 28日 

38 祁东中油金鸿 100% 7,544.00  2019年 2月 28日 

39 常宁中油金鸿 60% 16,368.60  2019年 2月 28日 

40 茶陵中油金鸿 100% 9,912.71  2019年 2月 28日 

41 衡山中油金鸿 100% 2,788.00  2019年 2月 28日 

42 衡东中油金鸿 100% 2,449.00  2019年 2月 28日 

43 聊城金鸿 100% 17,312.87  2019年 2月 28日 

44 肥城金鸿 100% 3,270.87  2019年 2月 28日 

45 泰安金鸿 100% 1,447.35  2019年 2月 28日 

46 衡水中能 100% 13,443.24  2019年 2月 28日 

47 巨鹿中诚隆缘 100% 701.02  2019年 2月 28日 

48 泰安安泰 48.99%% 16,558.62  2019年 2月 28日 

49 国新能源 山西国际能源 100%股权 110,250.34  9.29  2021年 1月 31日 

50 天富能源 新疆利华绿源 65%股权 12,322.07 15.91  2017年 6月 30日 

51 深圳燃气 唯美电力 70%股权 7,945.36 14.93  2019年 6月 30日 

52 新疆火炬 光正燃气 49%的股权 25,415.81  28.75  2018年 9月 30日 

53 新疆火炬 光正燃气 51%的股权 26,243.87 17.64  2018年 12月 31日 

市盈率 PE平均数 12.42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如上表所示，通过对城燃上市公司近几年并购案例汇总统计整理，

交易价格对应 PE 平均值为 12.42，与本次交易的 PE相近。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00071040232XF 

乙方：新疆源鑫隆昌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800313496780L 

丙方：茫崖源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26MA752BH034 

（本协议中，甲方、乙方、丙方单称“一方”，合称“各方”） 

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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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方均为依法设立的公司。 

2、乙方为标的公司的股东，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丙方为依

法从事 CNG 加气站及 LNG 加气站的运营管理的公司，丙方所在的地理

位置优越，是若羌至格尔木、若羌至敦煌的交通要道，系新疆进出内

地的交通枢纽，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通道。 

3、上市公司认为，天然气行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上市公司为

提升盈利能力以及为未来业绩提供新的增长点，拟以增资方式取得丙

方 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增资”），并以丙方为起点

发展上市公司天然气业务板块。乙方、丙方同意甲方以增资方式控股

标的公司。 

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各方签署如下条款： 

（一）增资方案 

1、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沃克

森评报字（2024）第 2091号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截止 2024 年 7 月 31 日，丙方 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 4,884.51万

元。各方同意以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本次交易标的公

司 100%股权的投前估值为人民币 4,884.51 万元。各方同意，增加丙

方注册资本 520.41 万元，其中甲方以现金 5,083.88 万元认缴出资

520.41 万元，乙方同意甲方本次增资，并放弃增资认购权，不参与

此次增资。 

2、本次增资完成后，丙方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 万元增加到

1,020.41 万元。甲方的出资额为 520.41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乙

方的出资额为 500万元，占注册资本 49%。 

3、甲方同意于本协议第四条约定之交割条件满足之日起 5 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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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内以货币资金方式将本次增资认缴的全部资金一次性汇入丙方

账户。 

（二）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期限为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乙方承诺丙方

2025年、2026 年、2027年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税后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00.00万元、1,500.00万元、2,000.00万元， 

2025年、2026 年、2027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税后净利润）不低于 4,700.00 万元。 

2、业绩承诺期限届满，若丙方 2025 年、2026 年、2027 年累计

实现净利润低于乙方承诺的累计净利润，则乙方应当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 

业绩补偿应当以乙方转让所持有的丙方股权从而实现估值调整

的方式进行。调整后的估值=本次交易投前估值/（三年累计承诺净利

润/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乙方应当向甲方转让股权的比例=甲方本

次增资金额/（调整后的估值+甲方本次增资金额）-甲方本次增资之

后的持股比例。相关股权转移登记所产生的税费、手续费、登记费等

由乙方承担。 

3、上述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甲方将聘请具备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丙方业绩承诺期内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并出

具审计报告。丙方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各会计年度实现的经营情况应

当以审计报告为准。 

（三）各方陈述与保证 

1、本协议任何一方向本协议其他各方陈述如下： 

（1）其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参与、订立及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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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本协议，具有签署与履行本协议所需的一切必要权力与授权，并且

直至本协议所述增资完成，仍将持续具有充分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各

项义务的一切必要权力与授权； 

（2）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义务并不会侵犯任何

第三方的权利。 

2、本协议任何一方向本协议其他各方做出承诺和保证如下： 

（1）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其构成合法、有效、具有约束力的协

议； 

（2）其在协议内的陈述以及承诺的内容均是真实、完整且无误

导性的； 

（3）甲乙双方确保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协助丙方完成本协议下

增资涉及所有审批及变更登记手续； 

（4）以合法自有资金出资，不得使用委托资金、债务资金等非

自有资金出资，不得虚假出资、循环出资、（变相）抽逃出资。 

（四）交割先决条件 

1、甲方已就本次收购事项按照中国上市公司要求完成上市公司

的董事会的审批，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手续； 

2、乙方及丙方已获取所有有关本次收购事项的董事、股东所有

批准。 

（五）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在审计基准日后至资产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损益由丙方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全部股东按本次增资完成后的实缴出资比例享有。 

（六）债权与债务 

1、乙方承诺，截至协议签署日，丙方不存在其他任何未向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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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债务及或有负债（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债务、侵权之债以及相关

部门给予的各种行政罚款）。 

2、乙方承诺，截至协议签署日，除已向甲方列明的诉讼或仲裁

外，丙方不存在任何未决的诉讼、仲裁，亦未收到将被提起诉讼或申

请仲裁的任何形式的通知。 

3、截至协议签署日，乙方及其关联方对标的公司应付款项余额

合计为 31,496.89元，乙方承诺在协议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

及/或其关联方向标的公司清偿。乙方同意作为共同还款人对其关联

方对标的公司的负债提供连带清偿责任。 

4、截止协议签署日，标的公司对乙方关联方的借款提供保证担

保，金额为 864 万元，乙方承诺在协议生效后的 3 个月内由乙方及/

或其关联方负责解除标的公司对乙方关联方的担保。 

（七）本次增资后的经营安排 

1、各方同意，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团队保持稳

定，标的公司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下拥有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

在标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层面对标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和管理团

队之类的相关职责及权限进行明确划分和约定。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委派财务人员出任标的公司的

财务负责人，标的公司董事会为 3 人，其中上市公司委派 2 名董事，

乙方委派 1 名董事，董事长由上市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 

3、就甲方对丙方的增资款，丙方应根据其届时董事会的决定，

按照中国上市公司监管要求使用。 

（八）违约责任 

1、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在本协议项下之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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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 

(2)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

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

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 

2、如任何一方违约，对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及/或要求其

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

告费、取证费等。 

（九）保密 

1、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对其因履行本协

议而取得的所有有关对方的各种形式的任何商业信息、资料及/或文

件内容等保密，包括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及各方可能有的其他合作事项

等。任何一方应限制其雇员、代理人、供应商等仅在为履行本协议义

务所必需时方可获得上述信息。 

2、上述限制不适用于以下信息： 

(1)在披露时已成为公众一般可取得的资料和信息； 

(2)并非因接收方的过错在披露后已成为公众一般可取得的资料； 

(3)接收方可以证明在披露前其已经掌握，并且不是从其他方直

接或间接取得的资料； 

(4)任何一方依照法律要求，有义务向有关政府部门披露，或任

何一方因其正常经营所需，向其直接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披露上述保

密信息； 

(5)任何一方向其银行和／或其他提供融资的机构在进行其正常

业务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披露。 

3、各方应责成其各自董事、高级职员和其他雇员以及其关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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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董事，高级职员和其他雇员遵守本条所规定的保密义务。 

4、本协议无论何等原因终止，本条规定均继续保持其原有效力。 

（十）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指本协议各方或一方无法控制、无法预见或虽然可

以预见但无法避免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后发生并使任何一方无法全

部或部分履行本协议的任何事件。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罢工、员工

骚乱、爆炸、火灾、洪水、地震、飓风及/或其他自然灾害及战争、

民众骚乱、故意破坏、征收、没收、政府主权行为、法律变化或未能

取得政府对有关事项的批准或因政府的有关强制性规定和要求致使

各方无法继续合作，以及其他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的发生。 

2、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履行本协议受阻的一方应以最便捷

的方式毫无延误地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的十五(15)天内

向对方提供该事件的详细书面报告。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采

取所有合理行为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及减少不可抗力对各方造成的

损失。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决定是否终止

或推迟本协议书的履行，或部分或全部地免除受阻方在本协议中的义

务。 

（十一）争议解决及其他 

1、本协议之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律。就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所产生的一切争议，如不能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可向西宁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2、本协议自甲方董事会通过后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三方各

执一份，工商备案一份，就未尽事宜，各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六、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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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茫崖源鑫地处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

通西藏，北达甘肃，西出新疆，是青甘新藏四省区交汇的中心地带，

通往西城的古“丝绸之路”的辅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茫崖源鑫位于茫崖市下辖花土沟镇 G315 茫崖段 R1233400 米处。

南、西、北与新疆巴音郭勒自治州若羌县相邻(两地距离 376 公里)

是新疆南疆地区出疆的重要交通要道,也是内地入新疆南疆地区的必

经之路。南接格尔木，是通甘进疆入藏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青海省

向西向南开放的重要节点城市。 

茫崖市矿产资源富集,花土沟镇有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区和集

气场，曾经是全国著名的四大油田之一。 

2、本次增资是以茫崖源鑫为平台和契机，以及国家领导人对青

海“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定位，利用其进疆的重要物流通道及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下一步将通过打通上下游气源点和增加（LNG、

CNG）加气站站点的布局，以优化采购和销售价格，大力提升茫崖源

鑫的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同时进一步推动公司在清洁能源产业的布

局规划，加快公司的转型升级与发展。 

3、收购完成后，茫崖源鑫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清洁能源的布局，扩大公司的经

营规模、提升未来的增长潜力、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次

交易预计将会对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不存在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的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七、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是否成功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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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及时关注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相关进展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八、上网公告 

1、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编号为中兴华

审字（2024）第 431079 号茫崖源鑫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 

2、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沃克森

评报字（2024）第 2091 号的《涉及茫崖源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

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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